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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 为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通过“沉浸式”监督聚焦食堂饭菜售卖环节，精准发现并解决餐食质量、售卖规范、现场卫生等关键问题，保障师生饮食安全与消费权益，切实保障全校师生饮食健康与生命安全，持续提升食堂饭菜质量、服务水平及管理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 号）《云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食堂运行的意见》（云教发〔2023〕49号）、《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教函〔2024〕135号）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要求，结合曲靖师范学院（以下简称 “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2条  校园食品安全陪餐工作遵循 “出口把关、全员参与、全程监督、问题导向、闭环整改” 原则，通过常态化陪餐及时发现并解决食堂运营中的食品安全隐患，构建 “守牢底线、管理规范、安全可控、师生满意” 的校园食堂餐饮服务体系。要做到：​
1.同餐同标：陪餐人员与师生食用同批次、同窗口、同质量的餐食，确保监督真实性。
2.聚焦一线：以售卖环节为核心，覆盖餐食保温、价格、份量达标、卫生状况、服务规范、口味性状等关键点。
3.闭环处置：建立“发现问题—记录反馈—整改复核”全流程机制，确保问题及时解决。
4.多方参与：多方参与，提升监督全面性与公信力。
第3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校所有校内食堂（含学校自营基本食堂、对外承包经营性食堂）的食品安全陪餐工作。

第二章 陪餐人员组成、陪餐频次及陪餐重点职责
第4条  陪餐人员构成
1.食堂经营方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员
[bookmark: _Hlk211853439]2.食堂监管人员
[bookmark: _Hlk211849353]3.学校食品安全总监
[bookmark: _Hlk211849365]4.食堂监管部门负责人
[bookmark: _Hlk211849373]5.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内就餐人员
第5条  陪餐频次及陪餐重点职责
[bookmark: _Hlk211853144]1.食堂经营方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员每餐陪餐，重点把牢食堂食品售卖出口关。
2.食堂监管人员每天至少陪餐1次，重点落实食品安全管理日检查考核制度及核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3.学校食品安全总监每月至少陪餐4次，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和发现食品安全管理隐患、落实重点问题整改。
4.食堂监管部门负责人每月至少陪餐2次，重点核查保障师生饮食安全、健康、营养的饮食服务情况及重点问题整改情况。
5.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内就餐人员随机陪餐，重点是发现学校食堂食品问题、反馈问题及提出意见建议。

第三章 陪餐监督流程
第6条  陪餐实行“餐前监督 — 餐中监督 — 餐后反馈”全流程管理，具体流程如下：
1.餐前监督（开餐售卖前）
（1）陪餐人员确认自身无传染性疾病等不适症状，遵守食堂卫生规定。
（2）查阅当日菜单及食材溯源信息，重点核查高风险食材的检验检疫证明。
（3）检查售卖区域环境卫生、餐用具消毒记录，查看保温设备运转及温度达标情况（在室温下，热食应保持在60℃以上）。
2.餐中监督（就餐时段）
（1）陪餐人员在学生窗口排队购餐，自行付费，选取与学生同批次的餐食，师生同席就餐。
（2）实地检查售卖环节：
①饭菜售卖：饭菜价格标识是否齐全，刷卡与饭菜价格是否相符，饭菜份量是否达标。
②餐食感官质量：评价色、香、味、形及新鲜度，排查变质、异味等问题。
③操作规范：观察分餐员是否佩戴口罩、手套，有无徒手接触餐食等违规行为。
④设施运行：检查防尘、防蝇设施是否完好，餐余垃圾处理是否及时。
⑤主动与就餐师生交流，收集对餐食分量、价格、口味及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
3.餐后处置（就餐结束后15分钟内）
（1）如实填写各食堂《食堂陪餐记录表》，明确记录餐食评价、发现问题、师生反馈、意见建议等内容，签字确认后提交食堂。
（2）对现场发现的卫生较差、餐具未消毒等一般问题，当场向食堂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对食品变质、从业人员卫生严重违规等严重问题，立即制止售卖并同步上报后勤管理部门。
（3）若餐后出现头晕、呕吐等疑似食源性症状，排除自身原因后立即上报，同步跟踪同批次餐食就餐师生的健康状况。

第四章 问题处置与反馈机制
第7条  分级处置
1.一般问题：如口味过咸淡、油腻、分量不足等，由食堂负责人立即整改，食堂监管人员复核。
2.重点问题：如保温设施失效等，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24小时内整改，逾期未改暂停相关窗口供餐。
3.紧急问题：如发现食品感官异常、腐败变质食品等，立即叫停售卖，封存留样食品，启动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第8条  闭环管理
1.食堂经营方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员每餐陪餐发现问题整改完成后方能出餐售卖，确实守牢食堂食品出餐关。食堂经营方负责人收到陪餐人员反馈的问题后，食堂监管人员督促立行立改或在 24 小时内制定整改方案，及时完成整改，及时填写《食堂陪餐记录表》（详附表）并反馈给陪餐反馈人。
2.食堂监管部门每周汇总陪餐记录问题整改情况，核查整改情况，纳入食堂考核，总结形成学校食堂管理经验教训，各食堂通报提醒推广，同步推动制度建设。
3.每月通过食堂公示栏、校园APP等渠道公开陪餐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接受师生监督。
4.食堂监管部门落实月考核制度，每月对陪餐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落实问题整改，结果纳入食堂绩效考核；食堂经营方对陪餐反馈问题整改不力，情节严重的，终止合作协议。 
5.建立“回头看”机制，由食堂监管人员对陪餐反馈问题整改效果进行后续再评价，如再次出现同类问题，则启动约谈食堂经营单位程序，纳入食堂考核结果加重处罚扣分。

第五章 监督与问责
第9条  陪餐实行“自费制”，陪餐人员按食堂正常收费标准支付餐费，不得以陪餐名义免费就餐或变相侵害师生利益；对不认真履行陪餐职责、敷衍填写陪餐记录的人员，由所在部门进行批评教育。对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未及时报告，或隐瞒陪餐发现问题及违反陪餐纪律的陪餐人员，按法律法规、校纪校规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10条  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第11条 本制度由后勤保障与资产运营中心负责解释及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校园食品安全管理食堂陪餐登记表



     制定单位：曲靖师范学院后勤保障与资产营运中心
[bookmark: _GoBack]    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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